
今日高邮微信
高邮日报手机报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7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QQ：486720458

版

专
版

版 式：张增强

2021年4月27日 星期二
辛丑年三月十六

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保护广电设施
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

各用人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488号令《残疾人就

业条例》、江苏省人民政府31号令《关于修

改〈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的

决定》、苏财综〔2017〕2号《关于印发江苏省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

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9〕2015号《关于

印发〈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

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的通知》等相

关文件精神，现就做好2021年高邮市机关、

事业、社会团体、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依

法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暨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征缴工作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年审
（一）年审对象
高邮市行政区域内已安排残疾人就业

的机关、事业、团体、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

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

（二）年审内容
核定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人数。用人单位将残疾人录用为在编人员

或依法与就业年龄段内残疾人签订1年以

上（含1年）劳动合同，且残疾人实际在岗，

支付的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足

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或用人单位依法以劳

务派遣方式接受残疾人在本单位就业的，方

可计入用人单位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三）办理流程
用人单位应当于2021年5月28日前，

携带年审材料向高邮市残疾人就业管理中

心申报上年度本单位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

数，并于审核通过后向所属税务部门申报缴

纳保障金。未在规定时限申报就业人数的，

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未安排残疾人就

业的用人单位不需要进行年审，直接在规定

时限内向所属税务部门申报缴纳保障金。

（四）年审方式
1、窗口年审

如需窗口申报的，请前往高邮市残疾

人联合会服务大厅（高邮市平安路369号

（市公安局北侧），联系电话：0514-

85080785）申报审核。

2、网上年审

如需网上申报的，请登陆 http://

180.97.2.45/Epoint_JSCLOUT进行网上

申报。《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

网上申报系统操作手册》请到高邮市残疾

人 联 合 会 网 站（http://cl.gaoyou.gov.

cn/）通知公告一栏中下载。网上年审需自

行上传相关年审资料图片。

（五）年审材料
非集中安置单位参加年审，须提供以

下材料：

1、填写完整并加盖公章的《江苏省按

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报表》，年审报表

可到年审窗口领取或从高邮市残疾人联合

会网站（http://cl.gaoyou.gov.cn/）通知

公告栏中下载。

2、高邮市劳动保障书面审查报告数据

项（2020年度）原件及复印件（需加盖社保

局劳动监察大队或乡镇劳动保障所公章）。

3、从业残疾人员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4、从业残疾人员本人第二代《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军人证》（1-8级有效）原件及复印件。

5、单位与残疾职工签订的一年以上

（含一年）劳动合同原件、复印件（以劳务派

遣方式接受残疾人在本单位就业的，还需

提供残疾职工与劳务派遣单位、劳务派遣

单位与接受单位签订的合同、协议原件、复

印件及派遣人员花名册）。

6、用人单位2020年度从业残疾职工

工资表。

7、用人单位2020年度从业残疾职工养老、

医疗等社会保险证明（证明表格可在http://

cl.gaoyou.gov.cn/通知公告栏目中下载）。

集中安置单位参加年审，需携带：
1、填写完整并加盖公章的《江苏省按

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报表》，年审报表

可到年审窗口领取或从高邮市残疾人联合

会网站（http://cl.gaoyou.gov.cn/）通知

公告栏中下载。

2、2020年度集中安置企业残疾职工

花名册；

3、2020年集中安置企业享受退税证明。

4、其他集中安置企业认证材料。

二、保障金征缴
（一）征缴标准和计算公式
保障金按年计算，2021年征收2020

年度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保障金征收简易计算公式为：单位应

缴保障金=（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

1.5%-上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

业人数）×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

工资（我市征收具体分档比例另行通知）

（二）征缴时间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按年一次性征收，

用人单位应在6月1日到6月30日期间向

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保障金。

（三）保障金缴纳
1、全市行政区域内所有正常经营的用

人单位均需在指定征缴时间内登录地税申

报系统申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经年

审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根据就业

年审结果在申报时自动享受保障金减免。

2、用人单位遇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或其

他突发事件遭受重大直接经济损失，可以

申请减免或者缓缴保障金。需减免保障金

的用人单位，应按规定报请同级财政部门

批准后，由税务机关办理减免手续。申请

减免保障金的最高限额不得超过1年的保

障金应缴额。

3、对按期缴纳保障金确有困难、需缓

缴保障金的缴费单位，由单位向所在地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经税务机关核实同意后，

予以缓缴，申请缓缴保障金的最长期限不

得超过6个月，期满后须如数补缴。

4、未经批准逾期不缴或者不足额缴纳

残保金的缴费单位，除限期补缴外，对逾期

不缴的部分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滞纳金

并入保障金。对不按规定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又拒不足额缴纳保障金的单位，按有

关法令规定，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通告
高邮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高邮市税务局
高邮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1年4月21日

2021年高邮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
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有关事项的通告

注：我市农村区域医疗中心指：临泽中心卫生院、三垛
中心卫生院、送桥中心卫生院、卸甲卫生院

病种种类 就诊定点医疗机构

一类门特相关病种
农村区域医疗卫生中心，市人民医院、
市中医医院等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

二类门特
相关病种

高血压合并靶器官重度损
害、糖尿病合并感染或有
并发症之一者、冠心病、
中风后遗症

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其他病种
农村区域医疗卫生中心，市人民医院、
市中医医院等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
构，第二人民医院（限精神类疾病）

门特 指南
什么是“门特”？

门特是门诊特殊病种的简称，指可以门诊治疗，无须住
院治疗，需要长期依靠药物维持病情稳定的一些特定的慢
性疾病。

我市城乡居民医保门诊特殊病种有哪些？

包括一类门特和二类门特。其中一类门特有 4种：
恶性肿瘤、血液透析、血友病、肝肾器官移植；二类门特
有 12种：慢性肝炎和肝硬化（失代偿期）、精神分裂症和
情感性精神障碍、高血压合并靶器官重度损害、糖尿病
（合并感染或有心、脑、肾、肝、神经并发症之一者）、系统
性红斑狼疮、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慢性肾功能不全、冠
心病、中风后遗症、类风湿性关节炎、帕金森氏病及综合
症、肺结核。

如何申请居民医保门诊特殊病种？
具体办理流程是什么？

患者首先到医保经办机构领取《门诊特殊病种申请
表》，再凭具有门特认定资质的医疗机构责任医师填写的
《门诊特殊病种申请表》和所申请病种近两年相关的门诊
病历或者出院记录、检查报告等材料，向医保经办机构提
出申请，医保经办机构组织人员按照门特准入标准进行
审核认定，并将审核通过后的门特病种信息录入医保信

息系统。

我市具有城乡居民医保门特
认定资质的医疗机构有哪些？

目前，主要包括高邮市人民医院、高邮市中医医院和第
二人民医院（精神类疾病）三家定点医疗机构。

城乡居民医保门特患者规定的
就诊定点医疗机构有哪些？

城乡居民医保门诊特殊病种患者
可享受什么报销待遇？

一类门诊特殊病种报销待遇：起付线为500元，政策范
围内费用享受住院报销政策；二类门诊特殊病种报销待遇：
起付线为500元，政策范围内费用按70%报销，一个医保结
算年度最高报销2000元。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患有多种慢性疾病，
是否可以申请多个门诊特殊病种？

不可以，每个参保人员只能申请一种门诊特殊病种，不
享受病种叠加政策。

门特患者如何获得医保待遇？

城乡居民医保患者通过门特认定后，即可享受门诊特
殊病种报销待遇。在扬州市域内规定的医疗机构就诊时，
凭社会保障卡享受门诊费用实时结算。

居民“ ”办理“ ”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扎实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即日起，我们将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民意征集活动，广泛征
集办事群众的所需所求所盼，全力打造既有速
度，更有温度的政务服务。现将具体事项公告
如下：

一、征集时间

2021年4月26日至2021年5月6日。
二、征集内容
关于利企便民政策落实、营商环境优化、

审批程序精简以及服务环境提升等方面内容。
三、征集方式
通过扫描下面的二维码登录“高邮政务服

务”微信公众号参与活动。

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建言献策，我们将
认真研究您的意见和建议，统筹确定2021年
为民服务实事，全力办实事、办好事，不断提升
市民群众办事的体验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衷
心感谢您的关心、支持和参与！

高邮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2021年4月26日

关于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民意征集活动的公告


